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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区人社〔2012〕48号 

 

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人才队伍建设 
的实施细则 

 
区级各部门、各街道办事处、慈城镇人民政府，各有关企业： 

为更好地贯彻实施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实

施意见》（北区政办发〔2012〕54 号），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，明确

申报、审定、拨付等事项，特制订如下实施细则。 

一、关于贯彻落实《意见》的相关界定 

1、《意见》中所称企业为实施独立核算，纳税和隶属关系都

属江北区管理的企业。 

2、《意见》中引进人才指从江北区外引入后，人事关系转移

到江北区，并与江北区企业签订劳动合同、缴纳养老保险的人才。 

3、《意见》中有关人才资格的认定、项目的执行完成情况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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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评估结果等不确定事项，须通过评审委员会讨论决定。 

二、关于创业型领军人才的引进 

1、申报程序 

每年由相关部门发布公告，符合申报条件的单位或个人按照

要求填写相应的申报材料，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区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同区委组织部、区发改局、区科技局、区财

政局、区商务局等相关部门进行初审。初审通过后，成立由科技、

财务、风险投资等方面的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，对人选进行综

合评审，提出建议人选和建议补助资金额度。根据专家评审建议，

由区委、区政府确定入选人员名单和可以享受的政策待遇。 

2、考核管理 

加强对创业型领军人才创业项目实施情况的监管，确保创业

项目补助资金合理、有效、规范使用。补助资金按项目实际投入

和产出情况，分期拨付。首期在项目落户，注册资金到位后，拨

付补助资金额度的 30%；项目实施运行 1 年后，拨付补助资金额

度的 40%；项目实施运行 2 年后，拨付剩下的 30%。在项目实施

过程中，经考核评估不合格的，终止拨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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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关于创新型和紧缺型人才的引进 

1、申请人分别填写《购房安家补助申请表》、《临时租房补

助申请表》、《工作津贴申请表》，提出申请。 

2、需要提交的材料：引进对象资格证明、养老保险缴纳证

明、劳动合同、1 年来的业绩证明等有关材料。申请购房补助的

还需产权证或购房合同，申请租房补助的还需租房协议书，申请

工作津贴的还需年薪证明。 

3、企业与人才提前解除劳动合同，离开我区的，停止发放

购房安家补助（按实际服务月数结算）。 

4、年薪以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收入为依据。 

四、关于企业引进人才的经费补助 

企业填写《引进人才经费补助申请表》，附引进人才资格证

明、养老保险缴纳证明、劳动合同等有关材料兑现。 

五、关于企业柔性引进人才的补助 

企业填写《柔性引进人才补助申请表》，凭柔性引进人才的

学历证书或职称证书、项目实施情况报告、薪酬支付凭证等有关

材料兑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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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关于国外智力引进补助 

未列入上级立项的国外引智项目，企业填写《区国外智力引

进项目经费补助申请表》，凭项目执行情况报告、聘请外国专家

的实际费用凭证等有关材料兑现。 

七、关于人才培养经费的补助 

1、企业开展自主培训的项目，事前将实施方案报区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批，待项目实施后，填写《自主培训项目经费

补助申请表》，凭培训协议、实施情况报告、实际投入资金凭证

等有关材料兑现。 

2、选送攻读硕士、博士学位的，学成后，填写《攻读硕士

博士学费补助申请表》，凭学位证书和与企业签订的服务期协议

等有关材料兑现，第一年按资助额的 40%兑现，第二年和第三年

分别按资助额的 30%兑现。 

3、学术交流指赴国（境）内外参加时间在 30 天以内的学术

会议、学术访问等活动。 

4、企业承办全国性行业发展论坛、学术交流活动的，事前

将实施方案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批，待项目实施后，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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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《承办学术交流活动（论坛）经费补助申请表》，凭实施情况

报告、实际投入资金凭证等有关材料兑现。 

5、选送参加学术交流的，企业填写《学术交流补助申请表》，

凭学术机构邀请函、出国（境）批件、学术交流情况报告等有关

材料兑现。 

八、关于院士工作站经费的补助 

企业填写《院士工作站科研经费补助申请表》，连同科研活动

报告等有关材料兑现。 

九、关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经费的补助 

1、企业填写《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经费补助申请表》，申请兑

现有关经费补助。 

2、在申报省级以上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成功后，凭有关部门

批件兑现一次性补贴 5万元。 

3、博士后进站开展科研活动后，申请科研经费补助和生活

补助。科研经费补助主要用于进站博士后研究项目的设备购置

费、能源材料费、培训交流费、资料印刷费、鉴定验收费等。科

研经费实行专款专用，设立专门会计科目核算。生活补助用于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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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后在站期间的生活补贴。凭进站博士后名单和科研项目报告等

有关材料兑现。 

4、博士后出站后留在我区工作的，申请安家补助。凭劳动

合同、养老保险缴纳证明等有关材料兑现。博士后与企业提前解

除劳动合同，离开我区的，停止发放（按实际服务月数结算）。 

十、关于企业技术创新团队建设经费补助 

企业填写《技术创新团队建设经费补助申请表》，凭创新团

队建设情况报告等有关材料兑现。区人力社保局会同有关部门对

其进行综合评估。根据评估情况，给予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的经

费补助。评估不合格的，不予补助。 

十一、关于引进培育高端人才服务机构的政策支持 

1、高端人才服务机构是指在我区落户，实施独立核算，从

事人才引进、培训、咨询、猎头等服务的人才中介机构。 

2、人才中介机构填写《中介机构引进人才经费补助申请表》，

附引进人才资格证明、高校毕业生生源地证明、劳动合同和社会

保险缴纳证明等有关材料兑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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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关于高校毕业生实习基地建设 

企业填写《高校毕业生实习基地建设奖励申请表》，凭高校

毕业生实习花名册、实习情况报告等有关材料兑现。区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局会同有关部门对其进行综合评估。根据评估情况，

给予最高不超过 5 万元的经费奖励。评估不合格的，不予奖励，

并取消高校毕业生实习基地称号。 

十三、组织管理 

1、《意见》中规定的奖励、补助每年兑现一次，每年年底由

企业将有关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报所在地街道、镇、工业区人力

资源服务中心，各街道、镇、工业区审核后统一报区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局。经核准后，在申报的次年兑现。企业在规定时间内

不申报者，取消当年享受资格。具体申报时间见当年申报公告。 

2、企业和个人应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若有弄虚作假

或出现终止补助而不及时报告继续领取补助等情形的，予以通报

批评，取消享受《意见》中规定的补助、奖励资格，情节严重的，

追究当事人的责任。 

3、各街道、镇、工业区要加强对享受补助的企业以及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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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动态管理，定期向所属企业了解情况，做好跟踪服务工作。区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会同有关部门对有关企业的补助、奖励

申领情况进行不定期检查，并接受社会监督。 

 

附件：实施细则有关表格  

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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